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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法与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长  韩延斌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内容的协
议，是维护劳动合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保障形式。1995年颁布实施的
《劳动法》及其确立的劳动合同制度，有力地推动了劳资双方权利的实现，同时
也促进了相关劳动法律制度建设的长足发展。2007年6月29日公布并自2008年
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
以其全新的面貌标志着我国劳动合同制度踏上了一个更加完善的阶段。为依法构
建和促进和谐劳动关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完善劳动合同制度  平衡当事人利益 
    《劳动合同法》作为调整劳资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维护劳动合同当事人合法
权益，保障公民劳动权的重要法律，就是要在充分保护公民劳动权益的基础上，
平衡劳资双方利益。劳动合同作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
利义务的协议，是维护劳动合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保障形式。1995年
实施的《劳动法》所确立的劳动合同制度，虽有力地推动了劳动合同制度的全面
推广，促进保护了劳资双方权益的实现，但由于对劳动合同制度的相关规定过于
原则简单，导致目前我国劳动合同的签订率极其低下，使大多数劳动者的劳动权
利难以得到全面保障。因此，《劳动合同法》在总则第一条就明确提出了完善劳
动合同制度，并通过大幅篇章对以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劳务派遣合同及其他用
工形式建立劳动关系的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全面、具体的规定，从立法层面极大
地完善了我国的劳动合同制度。充分体现了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着
力平衡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利益关系的立法指导思想，完全符合我国构建和谐
社会的发展战略。同时，针对劳动关系活跃多变、类型复杂等特性，《劳动合同
法》运用列举和概括相结合的方式，明确界定劳动合同的适用主体，并涵盖了劳
动合同从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的全部过程，最大限度地将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纳入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中，便于人民法院全方位解决各类劳动合同纠
纷，全面、充分地保护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加强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鉴于劳动合同所具有的与其他民法类合同不同的特性和因我国劳动力过剩与
就业岗位不足所造成的劳动者在劳动合同关系中的弱势地位等现实情况，《劳动
合同法》从起草之初，就始终秉承了《劳动法》所确立的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
立法宗旨。在平衡劳资双方利益的同时，在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
和终止等方面又作出了向劳动者倾斜保护的规定，强化用人单位的社会责任和法
律义务。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各国在立法时应当配置相应的机
制对其劳动权益进行保障，为劳动者建立一个相对稳定和谐的劳动环境，这也完
全符合人权保护和发展方向的，也顺应国际劳工权益保护潮流，体现了我国立法
和人权保障的进步。《劳动合同法》在突出向劳动者倾斜保护的同时，对用人单
位在劳动合同中享有的用工自主权等各项权利也给予明确规定，加强对劳动者和
用人单位之间权衡关系的保护，便于用人单位实行优胜劣汰的灵活管理，实现人
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强用人单位的市场竞争力。通过法律，寻求对劳动合同双
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为构建和发展稳定的劳动关系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完全
符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 



                          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到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发
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为此，《劳动合同法》总则第一条开宗明义提出了为构建和
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制定本法，并在此后的一系列完整系统的法律规定中，
都全面体现着在全力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着力平衡劳动者和用人单位
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和发展稳定劳动关系的立法指导思想。这也为人民法院的
审判工作指出了明确的司法原则和最高目标。同时，为保证劳动合同制度各项规
定的落实执行，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针对我国当前劳动法律和政策规章中
劳动监察和法律责任制度不明确导致的执法主动性不强、力度不够、执法不严、
违法不究的现实情况，《劳动合同法》专设监督检查章节，明确国务院劳动行政
部门负责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并对各级劳动行政部门的工作给予具体
明确，加强了对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监督检查。为保障劳动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
的实现和履行，《劳动合同法》设法律责任专章，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违反劳动
合同的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给予细化，并着重规定对用人单位的罚则，这也突
出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主旨，加强了劳动合同制度的普遍推行，有利于促进
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审判工作现状和面临的任务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
劳资矛盾成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中的重点。1995年《劳动法》颁布实施
后，人民法院作为司法审判机关，依法及时公正地审理了大量的劳动争议案件。
各级地方人民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始终遵循保护劳动者弱势群体利益，
注意维护社会稳定的指导思想，将劳动争议案件特别是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的审
理作为民事审判工作的重点，严格执行《劳动法》的各项规定，注重调解，加强
与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其他相关单位的沟通，不断提高审理劳动争
议案件的效率，切实维护了当事人特别是广大劳动者和的合法权益。取得了良好
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针对劳动争议案件的特殊性和出现的新情况，从2001年开始，最高人民法
院陆续制定出台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司法解释，从程序和实体
方面就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审理、执行工作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作出明确具体的
规定，为各级人民法院及时、正确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提供了更为明确、具体的法
律依据。 

     在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加强审判工作指导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央有关
政策精神，还制定公布了《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指导意见》，明确
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案件，要依法快立案、快审判、快执行，及时保护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并依照有关规定，实行减、缓、免诉讼费用，扩大司法救助
范围，确保经济困难的劳动者及时得到司法救助。在做好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审判
工作的同时，为了进一步妥善解决劳动争议，充分发挥司法审判职能，最高人民
法院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全国工商联等部门建
立了不定期的联系制度，建立劳动争议案件的协商调解机制，运用多种手段化解
劳资纠纷，创新劳动争议案件的解决机制。 
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虽然从全方位对劳动关系的各个方面加以调整，并设
专章对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终止等问题予以明确，
但由于过于原则化、系统化，造成人民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纠纷的司法审判工作
中，遇到了不少难题，如劳动法调整的主体范围和法律关系过窄也不明确，致使
事实劳动关系、劳务派遣合同权利义务关系难以界定，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和劳
动合同期限短期化严重，导致劳资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不清和劳动关系不稳定等
等，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劳动用工形式的多元化，现有的劳动合同
法律、行政法规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极大地防碍着人民法院及
时公正地解决不断上升的劳资纠纷，严重影响了劳动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的稳
定。司法审判工作迫切需要立法机关从法律层面上对涉及劳动合同的各项规定予
以完善细化。《劳动合同法》的适时公布，弥补了现行劳动合同法律和行政法规
的不足，为人民法院依法及时、公正审理劳动合同纠纷，保障促进和谐稳定的劳
动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 
     劳动争议就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基于劳动权利义务产生的纠纷，而劳动合同
又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因此，人民法



院审理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就是劳动合同纠纷。针对劳动关系和劳动用工形式
的活跃多变、类型复杂等特性，《劳动合同法》运用列举和概括相结合的方式，
扩大并明确界定了劳动合同的适用主体和劳动法律关系的调整范围，如用人单位
的主体范围增加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而调整的劳动合同关系也涵盖了从劳
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的全部过程，最大限度地将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及所建立的劳动关系纳入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围中，同时，通过对劳动关
系建立时间的认定，将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事实劳动关系也明确纳入劳动合同
关系的调整范围，如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对劳动合同的
期限和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问题，也分别各种情况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认
定。此外，《劳动合同法》设专章对集体合同和劳务派遣、非全日制用工等特殊
形式的用工方式作出特别规定，明确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
合同法律制度的诸多变化，昭示着我国劳动合同制度的日渐趋于完善，司法尺度
的明确统一。这一方面有利于人民法院依法及时公正地解决各类劳动合同纠纷，
全面、充分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向人民法院提出了新的要求和
新的任务。首先，《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的主体和调整的劳动合同关系范围
明确界定，并对劳动合同制度的各项内容和监督检查及法律责任都作出了全面详
尽具体的规定，为人民法院确定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平衡当事人利益，及时解
决劳动争议纠纷提供了统一的司法尺度。其次，《劳动合同法》的公布，要求人
民法院今后的劳动争议审判工作应紧紧围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
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这个指导思想，发挥审判职能，严格依照《劳动合同法》确立
的各项劳动合同的法律规定，确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在注重加大对
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的同时，也要切实保障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等各项合法权
益的实现，着力平衡劳资双方的利益，促进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的构建。第三，
《劳动合同法》公布实施后，必然会对当前的劳动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给予适
度冲击，也预示着人民法院的劳动争议审判工作即将进入一个更加紧张繁忙的新
阶段。因此，各级人民法院在严格依据《劳动合同法》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同
时，还要密切关注《劳动合同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及时收集
人民法院在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的审判工作中产生的法律适用上的新问题，
并针对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为下一步《劳动合同法》相关司法
解释的制定工作做好全面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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